
新北市政府污水下水道工程移交接管標準作業流程圖 

（府）水污設 01-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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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作
業
期
限
為2

4

天

工
作
日(

不
含
補
件
日
數)  

2.1駁回並函文

通知申請人 
 

作 業 流 程  
作業

階段  

施工

階段 

權責

機關  

1.工程標案竣工或部分驗收 

2.1工程竣工驗收

或部分驗收之會驗 

1.移交單位 

有缺失 2.2廠商於規定期限內

改善缺失,並報請驗收

之複驗 

2.1水利局 

無缺失 

驗收

階段 

3.1移交單位備齊

文件資料後， 召

開移交會議 

 

3.2相關資料補齊、修

正後，另再行召開移交

會議 

有缺失 

2.2移交單位 

3.1移交單位 

3.2移交單位 

4.1移交單位召

開現場設施清點

會勘 

4.2如有遭覆蓋或減失

情事等，應辦理復原事

宜 

無缺失 

5.移交單位函送移交清冊、移交接

管會議紀錄及相關竣工資料 

4.1移交單位

及水利局 

4.2移交單位 

5.移交單位 

6.檢還已黔印移交清冊，完成移交

程序 

（清冊正本雙方各一份收存） 

 

6.水利局 

移

交

接

管

階

段 

有缺失 

無缺失 

作業

期限  

1.合約規定期

限內 

2.1 五天前發文

通知水利局，派

員參加 

 2.2合約規定期

限內 

3.1 五天前發文

通知水利局，派

員參加 

 3.2 五天前發文

通知水利局，派

員參加 

 

4.1 五天前發文

通知水利局，派

員參加 

 4.2三十天內 

 

5.三十天內 

 

6.十四天內 

 


